附件 3：采购需求
一、项目概况
项目名称：校园卡一卡通cpu卡片采购项目
项目编号：GUCM-2026-XJ-005-Lwj
采购内容：校园卡一卡通卡片。
二、▲实质性技术参数要求（必须满足）

	一、技术要求

	序号
	采购内容
	参考品牌型号
	技术参数
	计量
单位
	数量

	1
	校园卡
	













定制IC卡




	校园一卡通cpu卡片参数：
IC卡（包含筑波智慧卡嵌入软件V1.0）
1、芯片采用微电子 13.56Mhz CPU 芯片；
2、芯片容量16K EEPROM。其中 1 个模拟标准 Mirfare on（1K）；
3、外形符合 ISO 标准卡尺寸 85.60×54.00×1.00±0.02mm；
4、封装材料为 PVC；
5、卡片技术要求、应用技术要求、密钥系统、安全认证技术等要求符合《中国金融集成电路 IC 卡规范》 V2.0 ED/EP；
6、具有防冲突机制；
7、每张卡有唯一序列号，为 32 位；
8、支持多卡操作无电源，自带天线；
9、内含加密控制逻辑和通讯逻辑电路；
10、数据保存期：〉15 年；
11、存储区可达 15 万次以上重复擦写；
12、每个扇区有独立的一组密码及访问控制；
13、卡片与读写卡器的有效感应距离5-8cm；
▲14、须与采购人现有一卡通系统（型号：新中新V4.0或同等档次产品）完全兼容并保证数据加密安全。
▲15、本次采购的cpu卡参数要与现有校园卡系统发卡读卡器兼容，不得设置任何私有密钥区域。
	张
	8800


	二、▲商务需求

	服务地点
	广西中医药大学仙葫校区合德楼106办公室。

	质保期
	≥整体质保期1年，自货物最终验收合格之日起正式计算。

	付款方式
	采采购人收到合规增值税专用发票后15个工作日内，通过转账/电汇方式付清全部货款。

	报价方式
	人民币报价包含但不限于产品、运输、装卸、安装、辅材、调试、保险、检测、税费、售后服务等全部费用

	售后服务要求

	1.严格执行国家产品“三包”政策，质保期内非人为损坏的质量问题，成交供应商无条件更换、退货（退换方式由采购人确定），承担检测、运输、人工等全部费用。
2.质保期内供应商拒不履行维保、退换货义务的，采购人可委托第三方处理，产生的所有费用由成交供应商全额承担，同时采购人有权追偿损失、解除合同。

	验收要求

	111.到货初验
货物运抵指定交付地点后，采购人将当场对货物的数量、规格型号及外观完整性进行初步核验。经核验存在数量短缺、外观明显破损或货物品类与约定不符等情形的，采购人有权当场拒收，且不承担签收或保管责任。
2.正式验收期限
采采购人应在货物到货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组织正式验收。供应商须在收到验收通知后指派授权代表到场全程配合，包括但不限于提供技术支持、参数核对及必要的设备调试
3.验收依据与标准
验收以本采购需求所载明的技术参数、供货标准、系统兼容性要求及国家强制性标准或行业推荐性标准为据，重点审查产品真伪、是否全新原装、参数指标达标性及系统兼容性。
4.验收违约与风险承担
供应商无正当理由拒绝到场配合验收的，构成严重违约，应向采购人支付合同总金额20%的违约金。在验收合格并正式移交采购人之前，全部货物的保管责任、毁损灭失风险及安全责任均由供应商独立承担。

	违约责任

	1.货物不符之违约责任
供应商须完全响应本采购需求中的实质性条款，所提供的货物质量、技术参数、规格标准及系统兼容性须与响应文件及合同约定100%匹配。若货物存在品牌、型号、规格、产地、材质、参数、兼容性等与约定不符的情形（包括但不限于“货不对板”），即构成根本违约。采购人有权单方解除合同，要求供应商在3个工作日内退还已付全部款项，并按合同总价款的20%向采购人支付违约金；违约金不足以弥补采购人实际损失（包括但不限于替代采购差价、停业损失、第三方索赔等）的，采购人有权继续追偿。
2.发票违约及税务合规责任
供应商须按照国家税收法律法规开具真实、合法、有效的发票。若供应商提供虚假、无效或不符合税务规定的发票，应在采购人通知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重新开具合规发票；逾期未重开或无法重开的，采购人有权暂停支付剩余款项。同时，供应商应按问题发票票面金额的20%向采购人支付违约金，并赔偿采购人因此遭受的全部损失（包括但不限于税务罚款、滞纳金、进项税转出损失、审计调整费用及行政处理成本）。
3.权属、知识产权及履约保障责任
供应商须保证其对所交付货物享有完整的合法所有权，且不侵犯任何第三方的知识产权、商业秘密或其他合法权益。若因供应商原因导致货物存在权属瑕疵、知识产权纠纷，或出现无正当理由拒不履行合同义务、明确表示拒绝履约、逾期超过合同约定交货期限30日仍无法交付等严重违约情形的，采购人有权单方解除合同，供应商应按合同总金额的20%支付违约金，并承担采购人由此产生的全部维权费用（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、仲裁费、律师费、保全费、担保费、鉴定费、差旅费、公证费等）。
4.逾期交货违约责任
除不可抗力外，供应商未按合同约定时间交付货物的，每逾期一日，应按合同总金额的0.05%向采购人支付逾期违约金，逾期违约金总额不超过合同总金额的10%。逾期超过15日的，采购人有权单方解除合同，供应商除支付逾期违约金外，还须按合同总金额的10%另行支付解约赔偿金。
5.质量保证期内的责任
质保期内，货物出现质量问题或故障的，供应商应在收到采购人通知后48小时内响应并提供解决方案；若系重大质量缺陷（影响核心功能或系统安全），须在72小时内完成修复或更换。供应商逾期未响应、未修复或更换后仍无法正常使用的，采购人有权委托第三方进行维修，所产生费用由供应商承担，同时采购人有权按每次维修费用的50%向供应商追索管理费。
6. 违约金适用规则及责任总和上限
本条约定的各项违约金可分别适用，合并计算。但若基于同一违约事实触发多项违约金条款的，以金额较高者为准，不重复计算。本条约定的各项赔偿性违约金总额（不含定金罚则、返还货款及第三方索赔）原则上不超过合同总金额的30%，但因供应商故意或重大过失导致的损失，不受此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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